附件1
食品生产许可申请书
	
	***申请书需每一页加盖公章***

	许可类别：
	☑食品（按照实际生产类别选择，对应方框内打“√”）
□食品添加剂

	
	

	申请事项：
	☑首次申请
□许可变更
□许可延续

	
	（按照所属类别所在方框内打“√”，第一次申请为“首次”，生产企业名称、场所变更等事项属于“变更”，生产许可证到期换证为“延续”，有以上多事项需全部勾选）


	申请人名称：
	 XXX食品有限公司    （与营业执照注册名称相一致）

	
	

	申请日期：
	 2020  年  3  月  1  日（建议为平台提交申请材料的当天或是前一天。注：申请日期与平台受理及受理通知书的受理日期不超过一个工作日）


声  明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要求，本申请人提出食品生产许可申请。所填写申请书及其他申请材料内容真实、有效（复印件或者扫描件与原件相符）。
特此声明。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签名：
      年    月   日
建议声明下面增加单位名称和日期，法定代表人签名可加或不加，如若增加此项，签字人应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手签或加盖法定代表人公章  
一、申请人基本情况
	申请人名称
	   XXX食品有限公司                （与营业执照注册名称一致，变更单位名称的，填写变更后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赵XX                                （与营业执照一致，变更法定代表人的，填写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

	食品生产
许可证编号
	SC101150402XXXXX（变更、延续申请时填写原生产许可证号，首次申请不填写）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62052433XXXXXXXX   （与营业执照注册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相一致，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中不包括大写英文字母“I、O、Z、S、V“）

	住    所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XX县 XX镇XX村  （与营业执照注册的住所相一致）

	生产地址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XX县 XX镇XX村   （生产地址为申请人从事食品生产活动的详细地址，地址名称需从省一级行政区划开始，具体到街道或村庄几号。或与生产地址所注册营业执照的住所相一致。涉及多个生产地址的，应当全部标注，并以分号隔开） 

	联 系 人
	赵XX
	联系电话
	1899384XXXX

	传    真
	0476-6526XXX
	电子邮件
	95625XXX@qq.com

	变更事项
	（填写具体变更事项，有多个事项时逐项填写）
变更法定代表人：
变更前：陈XX  
变更后：赵XX   
              （变更、延续申请时填写）

	备  注
	  


二、产品信息表
	序号
	食品、食品添加剂类别
（一级目录）
	类别编号
	类别名称
（二级目录）
	品种明细
（三级目录）
	备注

	1
	粮食加工品
	0102
	大米
	大米（分装）（GB/T1354）
	

	2
	粮食加工品
	0104
	其他粮食加工品
	谷物加工品：黍米（GB/T13356）、小米（GB/T11766）
	

	3
	粮食加工品
	0104
	其他粮食加工品
	1.谷物加工品：[高粱米（LS/T3215）、紫米（GB2715）、大麦米（GB2715）](分装)

2.谷物碾磨加工品：[小米粉（GB2715）、、荞麦粉GB/T35028、绿豆粉（GB2715）、黄豆粉（GB2715）]（分装）
	

	4
	保健食品
	2701
	片剂
	维生素C片（Q/Y0005S）
	食健备G202115100xxx




注：1. 填写时请参照《食品、食品添加剂分类目录》。
2. 申请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的，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对产品明细有要求的，填入“备注”列。
3. 生产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的，在“备注”列中载明产品或者产品配方的注册号或者备案登记号；接受委托生产保健食品的，还应当载明委托企业名称及住所等相关信息。生产保健食品原料提取物的，应在“品种明细”列中标注原料提取物名称，并在备注列载明该保健食品名称、注册号或备案号等信息；生产复配营养素的，应在“品种明细”列中标注维生素或矿物质预混料，并在“备注”列载明该保健食品名称、注册号或备案号等信息。

填写说明：

1.一个食品类别（一级目录）提交一份申请材料。产品信息表中食品、食品添加剂类别，类别编号，类别名称，品种明细及备注的填写符合《食品生产许可分类目录》的有关要求。

2.变更法定代表人、单位名称、住所名称、生产地址名称（实际生产地址未发生变化）及生产条件未变化的延续申请可提交一份申请材料。按照许可证的明细表内容填写。
3.应在在品种明细（三级目录）后标出所申请食品的执行标准号。
4. 分装生产的，应在相应品种明细后注明。

5.备注填写说明：普通食品不需填写备注内容，生产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及食品添加剂的参照下方注2、注3内容填写。
三、食品生产主要设备、设施
	设备、设施

	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使用场所

	1
	清粮机
	JO-368p
	2
	清粮车间

	2
	工作台
	120×240cm
	1
	分装间

	3
	油类灌装机
	ZYLG-8
	1
	灌装间

	4
	电子秤
	ACS-30
	1
	外包间

	检验仪器

	序号
	检验仪器名称
	精度等级
	数量
	使用场所

	1
	分析天平
	0.1mg
	2
	化验室

	2
	架盘天平
	0.1g
	3
	化验室

	3
	恒温水浴锅
	±1℃
	1
	化验室

	4
	生化培养箱
	±0.5℃
	1
	化验室

	5
	净化工作台
	100级@≥0.5um
	1
	无菌室


填写说明：

1.设备、设施名称、规格/型号内容应与实际设备设施的标牌信息一致，设备设施名称及使用场所信息填写应与设备布局图、作业指导书信息保持一致。

2.变更设备、设施只需填写与变更有关的食品生产主要设备、设施信息。

3.检验仪器名称为申请人自行检验或部分自行检验应当具备的与所检项目相适应的检验仪器设备信息，信息填写应与设备布局图信息保持一致。

4.变更检验仪器只需填写与变更有关的检验仪器信息。

四、食品安全专业技术人员及食品安全管理人员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
	职务
	文化程度与专业
	人员类别
	专职/兼职情况

	1
	赵xx
	1504XXXXXXXXXXXXXX
	总经理
	本科、食品工程
	□专业技术人员
☑管理人员
	☑专职人员
□兼职人员

	2
	李xx
	1504XXXXXXXXXXXXXX
	食品安全总监
	本科、食品工程
	□专业技术人员
☑管理人员
	☑专职人员
□兼职人员

	3
	陈xx
	1504XXXXXXXXXXXXXX
	副经理兼食品安全员
	本科、食品工程
	□专业技术人员
☑管理人员
	□专职人员
☑兼职人员

	4
	张xx
	1504XXXXXXXXXXXXXX
	生产部部长兼设备部部长
	本科、食品工程
	□专业技术人员
□管理人员
	□专职人员
☑兼职人员

	5
	王xx
	1504XXXXXXXXXXXXXX
	质管部部长兼化验员
	本科、检验
	☑专业技术人员
☑管理人员
	☑专职人员
□兼职人员

	6
	张xx
	1504XXXXXXXXXXXXXX
	综合部部长兼购销部部长
	本科、管理
	□专业技术人员
☑管理人员
	□专职人员
☑兼职人员

	声   明
我公司上述人员无《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的违禁从业人员。
                                单位名称（公章）
                                   年  月  日


说明：1. 人员可以在内部兼任职务。
2.同一人员可以是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双重身份，请据实填写。
填写说明：

1.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是负责食品安全具体管理工作的人员，既可以是企业的负责人，也可以是其他员工，主要指主要负责人以及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质量安全管理人员、生产管理人员等。

2.食品安全专业技术人员具有食品生产的专业知识，可以对食品安全管理提供专业技术服务，如研发人员、检验人员、质控人员、生产线调试人员等。

3.食品生产企业应当依法配备与企业规模、食品类别、风险等级、管理水平、安全状况等相适应的食品安全员、食品安全总监等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其中特殊食品生产企业、大中型食品生产企业（从业人员3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2000万元以上的企业），同时应当配备食品安全总监。

4.食品安全专业技术人员及食品安全管理人员职务填写应与制度清单中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岗位职责内容保持一致。

5.应按上表示范的声明内容作出无从业禁止的说明。
五、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清单
	序号
	管理制度名称
	文件编号

	1
	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岗位职责
	

	2
	食品生产相关岗位培训制度（或食品安全知识培训制度、培训制度）
	

	3
	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制度
	

	4
	采购管理及进货查验记录制度
	

	5
	生产过程控制制度（子制度的顺序可自行调整、子制度名称可以进行微调）
	

	5-1
	设备保养和维修制度
	

	5-2
	作业指导书
	

	5-3
	关键控制环节的监控制度（或关键环节控制制度）
	

	5-4
	领料、配料投料控制制度
	

	5-5
	卫生监控制度（针对生产环境、食品加工人员、设备及设施等卫生监控制度）
	

	5-6
	清洁消毒制度和清洁消毒用具管理制度
	

	5-7
	虫害控制制度
	

	5-8
	废弃物存放和清除制度
	

	5-9
	工作服清洗保洁制度
	

	5-10
	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贮存管理制度
	

	5-11
	仓库管理制度
	

	5-12
	食品生产加工过程中防止异物污染、化学污染、微生物污染的管理制度
	

	5-13
	食品添加剂（和食品工业用加工助剂）使用制度
	

	5-14
	清洁剂、消毒剂等化学品的使用制度
	

	5-15
	留样制度
	

	5-16
	记录制度
	

	5-17
	投诉处理制度
	

	5-18
	文件管理制度
	

	6
	检验管理制度（如果在此制度中规定了留样的相关就要求，可以不单独制作留样制度）
	

	7
	出厂检验记录制度
	

	8
	运输和交付管理制度
	

	9
	食品安全追溯管理制度
	

	10
	食品安全自查制度（将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制度与自查制度融合）
	

	11
	不合格品管理制度
	

	12
	不安全食品召回制度
	

	13
	食品安全事故处置方案
	

	以上为企业制定管理制度时必须制定的内容，企业可根据《食品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食品安全标准的要求等制定保证食品安全的质量管理手册，填写具体管理制度名称及文本编号）


注：只需要填报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清单，无需提交制度文本。
六、食品生产许可其他申请材料清单
根据《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申请食品、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申请人需要提交以下材料：
1. 食品（食品添加剂）生产设备布局图（附后）；
（标注各功能间设备设施情况及主要参数）
食品（食品添加剂）生产工艺流程图（附后）；
（用☆标注质量关键控制环节，并标明“☆标注为关键控制环节”）
申请特殊食品生产许可，申请人还需要提交以下材料：
1. 特殊食品的生产质量管理体系文件（附后）；
2. 特殊食品的相关注册和备案文件（附后）。
注：1. 特殊食品包括：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
2.保健食品申请材料可结合《保健食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和监管需要，由各省决定提交全部材料或目录清单。
（企业所提交的以上证明文件及资料均需加盖企业公章）
